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煙硝砲火下的留白 

軍政時期的塘岐 

 

馬祖第二大島-北竿鄉 

北竿，座落於福建沿海閩江口外，與南竿（馬祖島）分別稱作上下竿塘或

南北竿塘，合稱竿塘。舊稱「下竿塘」、「北竿塘」、「長岐山」、「長岐島」、

「長嶼山」等。北竿的開發起源甚早，遠在北宋中期，福建長樂、連江等

縣沿海居民，已涉海徙居南北竿塘謀生，築塘墾田，耕漁為業，迨至元末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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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然居民聚集，頗為繁盛了。康熙後期開始，尤其是嘉慶十六年肅清蔡牽

等大海盜之後，長樂、連江等縣沿海貧民又陸續大舉遷居島上，觀察北竿

各村落廟宇興建年代，大都在同治以後，可見這批移民潮應是構成今日北

竿居民最重要的族群。民國二十四年，福建省連江縣被劃入重點剿匪縣，

優先強化保甲制度，並於北竿塘岐鹽倉設立「竿西聯保辦公處」，後劃分

成竿塘、西洋兩保。四十五年七月，成立「馬祖戰地政務委員會」，地區

被劃入行政督導區，開始將近四十年的軍政一元化治理。民國六十八年元

月，中共與美國建交，自此兩岸全面停火。北竿鄉主要分成塘岐、午沙、

后澳、上村、坂里、白沙、芹壁七個村莊，其中以塘岐村為主要行政中心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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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竿行政區-塘岐 

塘岐原稱長岐，也稱長岐澳、長岐山，後由長岐轉音成塘岐（長

與塘在福州話音相同）。塘岐的「岐」原指近江有山處，以現今

塘岐村靠海，旁邊多山，地貌大致上頗為吻合。塘岐是北竿最繁

華的村落，現在全鄉幾乎一半人口都聚集這裡，北竿重要機構也

在此設立，鄉公所、鄉代會、戶政事務所、郵局、中華電信、警

察所、消防分隊、衛生所等都是。街上商店類別多樣，以住宿、

餐飲、禮品、娛樂為主。公共設施良好，有機場、公車處、停車

場、運動場、公園、圖書館、活動中心，生活機能優越，不可否

認，塘岐是北竿的政經中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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細說塘岐 

民國 38 年前塘歧村的演變– 

塘岐由「隴裡」、「斜坪」、「芹角」、「長岐」等處合併而成。「隴

裡」位在今體育場上方，又稱「山前」，「隴」是指船隻向目的地

靠近，昔內堤塘稱鯉魚塘，船舶可駛入；「斜坪」又稱「熾坪」、

「莿坪」、也稱為「小塘岐 」，「坪」是平地之意，係指大道機場

附近的地方，地形上正是平地；「芹角」在怡園東邊附近，清嘉

慶年間，大海盜蔡牽曾在此築寮落居，並曾遣人至芹角向漁戶收

取規錢文（保護費）。從文獻記載上了解到，塘岐村的演變是從

民國初年期間，每年十一月捕蝦皮季節，福建省長樂梅花人至北

竿時，會在塘岐建多處石瓦屋，過季節性移居生活，翌年五月即

行離去。隨著歲月的成長，塘岐村落的範圍逐漸的擴大，原有的

空地充分被利用外，另村落外緣的沙地也拓展成建地，建物一直

由內向外延伸，形成現在一橫二直的三條主街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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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國 38 年後塘歧村的演變– 

於民國 38 年，大陸淪陷後，國軍第六軍江學海團長接防南北竿。在 45 年

7 月，正式成立「馬祖戰地政務委員會」，地區被劃入行政督導區，開始

將近四十年的軍政一元化治理。民國 47 年發生的八二三砲戰，是國共隔

海對峙期間，規模最大的衝突。砲戰爆發後，雖已知中共主要目標不在馬

祖，但政府不敢掉以輕心，極力加強工事防務。軍方與政府的建設也是從

此時開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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軍政經濟力:  

在民國 38 年前，北竿塘岐早期皆屬季節性的移居生活，剛開始大多以長

樂梅花人採季節性來到此地捕魚及蝦皮，搭建魚寮及簡易式茅屋。那時中

華民國發行的銀幣(袁大頭)幣值過大，故，流通率較不頻繁，居民大多還

是以物換物方式來進行交易，而當時的經濟價值最高來源就屬漁獲，馬祖

居民們除了以捕魚維生以外，也種植了罌粟花(鴉片)，每年的 3 月就是鴉

片採收的季節，將未熟成果實切開後，會流出白色的乳汁，在用酒瓶收集，

收集完後在製作成鴉片膏，再由專門收購鴉片的商人除了販售幫當地的鴉

片館外，還帶至對岸交易，換取袁大頭銀元、金飾、民生必需品等。 

從走過一甲子的老店鋪金順興商店，創店人黃建球爺爺的口述回憶錄上及

高齡 87 歲的袁依蘭婆婆口中，我們知道，在民國 29 年黃建球爺爺的結拜

兄弟長樂縣梅花人林寶煙先

生的岳父鄭少成先生就已在

北竿塘岐與橋仔各開立一家

負責南北經商船及雜貨店，

在當時，商船貨物來源主要

到福州連江下的福安、泉

州、寧德、壽埔等地區，再

當時位在復興路上的金順興商店   /資料來源  袁依蘭女士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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轉到南北竿的批發行進行交易，大部分以銀幣(袁大頭)及穀子表準。 

 

直到民國 38 年，國軍撤守至馬祖，往來強迫中斷，物資及買賣一度陷入

窘境，在民國 45 年開始施行戰地政務，將馬祖地區化為行政督導區，進

行一元化治理，由於軍方進駐大量軍隊，相對的，食物、用品、休閒，

需求量也大增，因此，開始與台灣有了交集；軍方行駛補給艦載運除了

食品以外也配送著日常生活用品，所以，馬祖地區的商品也漸漸從對岸

轉為台灣供應。軍方為了穩定物價、調節物資供需及軍中戰備存糧等事

務，民國 65 年 5 月，北竿物資處正式成立。物資處承辦了各類民生物資

及菸酒供銷以外，同時也管理著加油站及港埠業務。當時，莒光鄉尚未

有物資處可協辦物品業務，在民國 66 年，華球五金行老板王世才先生購

買了一艘木製的貨船，承包了馬祖物資處的貨運，成了第一個將白米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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柴油、糖等民生物資送往莒光鄉的貨運商，造就了海上貨運新的里程碑。

不過，沒有幾年時間，因莒光鄉的碼頭的興建完成，軍貨輪可以直皆靠

港，所以生意日漸下滑，毅然決然收起麻攬生意，將貨船轉賣掉；同年，

剛好軍方的駕訓班招募大貨車駕駛，王世才先生是第一批學員，在學成

並考上駕照後，學以致用的申請了「北一貨運行」營業執照，並，買了

大貨車載運貨品，貨運行結束後，另開設了華球五金行與裕興建材行，

經營到現在。 在民國 81 年，結束戰地政務，物資處移交予連江縣政府管

理。由於民生物資皆已開放進口，在民國 91 年裁撤，從此走入歷史。當

時的北竿最後一個的物資處就位在於現今坂里村的遊客中心。值得一提

的是，早期載貨的船隻為冬艋船，因為是冬天定置漁網船，艋在福州話

的意思是漁網之意；另外貨船也可稱之為麻攬(在福州話是帆船的意思)。 

在民國 53 年，北竿第一家的公共浴室開立了，現在塘歧村中山路上美麗

的民宿就是當時浴室的位置，出自於華球五金行老板王世才先生之手，

16 歲的他到了南竿工作，直到民國 50年左右回到北竿後，冬天天氣非常

寒冷，發現到，那個時期的軍中是沒有熱水可以好好的洗澡，當時只有

開源建材行自宅內兼小間澡堂，根本無法供應大批軍人使用，於是便有

了想做起這門生意的念頭，就與親友調頭寸，承租舊魚寮改造而成。後

來，越來越多人加入開浴室的行列，生意大不如前，3 年後，在民國 56

年結束營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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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在軍管時期下，為了防止對岸在夜晚會藉由照明尋找目標物進行空襲

或攻擊行動，故，軍方施行燈火管制，民家在沒有電可使用下，腦筋動的

快的王世才先生，民國 56 年結束浴室生意後，便到了台灣購買一台發電

機帶回來北竿，供電給各家戶使用，每月收取電費，成為北竿第一個民間

發電廠，直到民國 63 年 7 月 1 日北竿軍魂發電廠啟用後也結束民間發電

廠的生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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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民國 52 年時，國軍在復興路後段興建「七間排」商場，就是位於現

在北竿鄉圖書館對面的一排瓦屋，全島批發生意都集中於此，袁依蘭婆婆

說，在當時，復興路可說是北竿的商業集散地，繁榮一時。但，到了民國

57 年，軍方在塘岐中山路上建設了國宅，讓北竿有了鋼筋水泥的房屋，金

順興商店同年也從復興路搬遷至此，持續經營至今。到了民國 65 年，中

正路上國宅工程完竣，在當時建造出兩層樓商店，外觀華麗，造成復興路

商家一間一間向外遷出，復興路盛況不在，因而沒落，目前成為塘岐的小

吃街。在民國 65 年的期間，應該就是塘岐繁榮的開端，因中正國宅的的

建設後，商家林立，帶來了人潮與錢潮，我們拜訪了北竿第一家西點麵包

店-協和食品行。老板王敦發先生口述著，在他有記憶開始，國軍向他父

親以每個月 1-2 包米的量代替租金，來租用原協和食品舊店面(地址位在塘

岐村復興路尾)改建為北高福利社(現今稱軍公教福利中心)使用；在他17歲

那一年到南竿的萬豐有餅店學做餅，但，當時師兄弟眾多，3 年來，工作

臺碰都沒碰到，學藝皆由自己私下偷偷的看著兒記下來，22 歲這一年決定

向師傅提出離開，師傅於以挽留。民國 64 年間因為隨著民防隊要到台灣

參加雙十國慶閱兵，進而第一次到台灣，在閱兵期間，經朋友帶領下參觀

了美食展與機械展。到了民國 65 年，因緣際會下，友人介紹他到基隆一

家麵包店去學了 3 個月的功夫，剛好父親告知已將租賃的店面收回並裝修

完成，回家鄉開業，並與父母商議後，同年回到台北，購買了第 一台電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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箱，在當時應該是可以說是全馬祖第一台電烤箱，直到現在，這台烤箱依

舊從發師傅的手中烤出美味的餅及各式麵包。   

 

        因為國軍一元化管理化，離島對外的出入、通信皆有限制，相機、攝

影機也不得自由使用，當時一旦到外島當兵的阿兵哥為了要向家屬報平安，

只能靠照相館的照片讓家人知道。我們採訪曾開過照相館的龍福旅行社董

事長王樹欽先生，他回憶著說，他一開始是到南竿買冰品回到莒光販售，

剛好胞弟到南竿的美美照相館當學徒，耳濡目染之下也學會了拍照及洗相

片的技術，在民國 64 年，與胞弟一起到了北竿合夥開設照相館，戒嚴時，

照相器材屬於管制品需要參加軍方講習，獲得認證後，發放牌照才能開業。

後來，胞弟想改行，自己就頂下來做，當時的照相用的背景一開始是素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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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，都是拍黑白大頭照為主。為了求新求變，王樹欽先生去台灣花了 2-3

年時間學習彩色攝影技術回到北竿，更換上新穎又有創意的背景，利用了

雙重曝光的技術，先拍下軍人的側面輪廓，再將裡面放入自己的思念的女

生，在當時，吸引大批阿兵哥前往拍照。一直到了民眾可自己持有相機時

才結束相館營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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採訪過程中，我們深深的體會到，在民國 45 年，國民政府針對馬祖地區

開始實施戰地政務，建立著管、教、衛、養一元化體制，直到民國 81 年

11 月 7 日才宣布終止戰地政務，長達 36 年的時間，島上的軍與民一切都

以軍事為主，當時的政治又是軍管為主，所以在軍政合一的情況下，行成

了馬祖另類的島嶼政治。戰地政務期間的馬祖人，雖然失去了憲法給予的

自由，但，在軍隊鼎盛之時，馬祖人也為此創造出各種的可能，走出自己

的一片天，甚至有人還成為當時塘岐的冠絕一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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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國也衛民(民防): 

       中華民國政府還尚未來到馬祖前，馬

祖地區位嚴防海盜侵犯，民國 23 年，福建

省第一區行政督察專員王柏秋著手編組各

縣保甲，連江縣政府派鄭飛鴻蒞馬督編，

設竿西聯保辦公處，於北竿塘岐鹽倉，管

轄區域為西洋、東湧、北竿、大坵、小

坵、高登等島嶼，派陳通祺為聯保主任。

直到民國 35 年 4 月聯保廢除，聯保戒護號

令由南竿煙台山至一百公尺範為各山頂擺

放煙墩，燃燒乾草起煙告知警戒。 

        中華民國軍隊與民防是國防的基礎，

欲求國防人力堅強鞏固，必須先從加強民防著手，先總統蔣公於民國 38

年 10 月成立「革命實踐研究院」立預定課目其中民國 39 年 1 月 3 日促

成(社會經濟運動)其內容之一悉知中國古代所謂「兵農合一」、「寓兵於

農」沿用民房，正是現代民防的雛型。在民國 45 年，國民政府在馬祖成

立戰地政務委員會，著手實施戰地政務，始展開民防組織與訓練。12 月

正式成立「連江縣民防總隊」，為第區民防最高主管機構，下設鄉大隊、

村中隊，中隊以下分為軍勤、婦女、兒童、預備、船舶等任務隊；縣長兼

任民防總隊長、政委會軍事科長兼副總隊長、各鄉鄉長兼大隊長，各村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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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兼中隊長。民國 46 年 12 月，國防部頒布「金馬地區各縣民防總隊編組

辦法」。民國 56 年 5 月，配合全國民防機構名稱之統一，比照台灣省各

縣市，改稱「民防指揮部」，指揮官仍由縣長兼任。 

 

民國 60 年 11 月，國防部再將「民防指揮部」改為「民防總隊」，並派任

專任總隊長，擴大民防編組，加強作戰力量。到了最後，配合台灣省各縣

市民防機構裁併，「民防總隊」在民國 62 年，改稱「連江縣民眾自衛總

隊」，自此名稱再無變更。所以，坊間，有人稱民防隊也有人稱自衛隊。 

      馬祖戰地政務期間，連江縣民眾自衛總隊下轄南竿、北竿、東引、莒

光等四個鄉自衛大隊，二十二個村中隊及二十三個由各機關學校、民間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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體編成之自衛區隊，以達全民動員，全民戰鬥之要求。 以北竿鄉的自衛隊

來看，大隊長由鄉長兼任，副大隊長二人，由副鄉長及警察分駐所長兼

任，中隊以下幹部由各村中隊遴選優秀隊員充任。大隊輔導長由鄉裡的民

眾服務站主任兼任，中隊輔導長由退役軍官或優秀隊員充任。塘岐村的周

木興先生告訴我們，凡男子 18 歲至 45 歲，女子 17 至 35 歲之適齡壯

年，皆納入自衛隊組織，但已婚又育子的女子除外；當時為了加強民防人

員的編制數量，故，各村訂立不早婚、不早嫁一文之規定。 

自衛隊(民防隊)其任務平常時要防匪肅諜、監視海域、擔任站哨等工作，

另外，還要擔負村莊防禦、反空降、收集情報、軍事支援等任務。 

訓練因時期的不同，而分為 6 個階段: 

一.在民國 58 年前，利用漁農民閒暇期間，實施游擊戰、伏擊戰、鄉村自

衛隊聯防、巡邏盤查、情報收集等訓練，每年集訓的時間長達 2 個月之

久。 

袁依蘭婆婆述說，她 19 歲那年，成為民防隊婦女隊的隊長，除了接受軍

事的訓練外，當時還主動幫軍隊的阿兵哥洗衣服。周木興叔叔也說，他是

在民國 55 年由傳令兵作為首要任務，每一年的夏季教召受訓，由軍方指

導員每日公告為主，配合國軍建立坑道、碉堡、壕溝等構工，每次的構工

所收集石頭大小及數量都需依照指導員規定才行，除此之外，每一天皆要

有民防人員輪流到村辦公室站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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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.在民國 58 年至 60 年間，分為機動大隊與守備大隊；機動大隊每一年集

訓一個月，利用幹訓班、靶場等軍方場地施以訓練。守備大隊則是分為年

訓及月訓兩種，各為 96 小時、4 個小時，分梯次受訓。除定期集訓外，還

要配合參予各項軍事演習、不定期講習。 

三.民國 61 年至 66 年，訓練方式改為漁農民休耕及休漁期施行，每年 10

天為主，每兩個月複訓一次，為期一天。訓練之任務為政治、軍事教育、

專業訓練為主。 

國防部派令金馬地區選派民防隊精英至台灣本島參加國慶閱兵，馬祖四鄉

五島的民防隊由地方指揮官挑選各島青年隊伍至南竿受訓 2 個月的時間，

挑選後的菁英再前往台灣受訓踢正步一個禮拜的時間。採訪期間，我們發

現到，北竿的塘歧村村民王敦發先生、王樹欽先生等人皆曾到台灣閱兵。

在民國 64 年間，國防部贈予金馬民防閱兵隊伍每人一只皮箱作為紀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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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.民國 67 年，年訓 10 天，分男女四個梯次輪訓。訓練的內容包括政治教

育、戰鬥訓練、兵器訓練；副鄉長、副村長、村幹事及地區行政幹部要接

受 8 週及 4 週的軍事訓練。另外，也會舉辦漁民反情報講習。 

伍.民國 67 年至 72 年，精簡訓練課目，縮短訓練天數，機動隊為期 10 天，

守備隊集婦女隊為 7 天。 

六.民國 73 年至 81 年，再縮短訓練時程，機動隊改為 7 天，婦女隊集守備

隊各 5 天。 

民國 81 年 11 月 7 日，政府終止金馬地區戰地政務，裁撤自衛隊。由此可

見，在戰地政務管制下，馬祖地區一直都是處於緊張狀態，為了協助軍方

備戰及防禦，全島人民與一般軍人沒有兩樣，不分男女齊心配合，功不可

沒；這段歲月裡，應該是曾參與在其中的馬祖人畢身難忘的記憶吧!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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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長黃建球先生與副村長(軍方指導員)合影 

 

鑾轎文化: 

北竿塘岐村廟宇有三座，一座為蕭王府廟，主廟於泉州富美宮主神為蕭望

之神明，一座為水部尚書公廟，主廟於福州台江區萬壽尚書公廟主神為陳

文龍神明，一座為信德堂探花府田都元帥廟，主廟於仙游縣龍井田聖府祖

廟雷海青神明。 

我們從各相關資訊判斷北竿塘岐村最早廟宇為蕭王府廟，經我們拜訪周家

後代周木興先生再次確認，清朝末年泉州惠安人周侯彥先生因每年北竿海

域捕漁及蝦皮季節，得知下竿塘(北竿)有大量漁網需要補修，並在長岐(塘

岐)聚落漁寮做起補修漁網生意，而福建沿海漁民都有個習俗，出海捕魚船

隻都會請在大陸信奉神明分靈安座保佑平安豐收，福建泉州富美渡船頭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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搬運工人及漁民奉之為守護神，故在台灣民間信仰中，船夫、碼頭工人常

常祭拜蕭望之王爺，所以周侯彥先生請示蕭王爺每年漁季就帶著王爺金身

一起到北竿安座，到了民國 2 年，周家後代遷至北竿塘期定居，蕭王爺分

靈金身請至塘岐住家奉祀。 

 北竿鑾轎文化由蕭王府蕭王爺指示，早期由周福官大伯擔任乩童，因年紀

大體力無法進行上神問事，經由蕭王爺指示做鑾轎，北竿第一座神轎由周

吓蒙先生想法設計，利用竹椅旁邊附兩根大竹棍綁牢，前後中間各一根小

竹棍，四人抬轎，由神明指示轎將(袁伙水、袁家富、周茹顯、周吓八、王

暖暖、康蔡金、康細猴)桌頭(神明翻譯官)由周吓蒙先生擔任， 

民國 38 年後國共抗戰分而兩地，馬祖所有鄉民無法再回大陸家鄉，廟宇

兩地交流就此中斷；民國 41 年第一座木製神轎由橋仔村民陳寶俤先生製

作，神轎在問事過程因為敲擊力大，神轎無法抗衡力道，所以無法再使

用，因此塘岐木工王恆炳先生得知，向蕭王爺指示製作神轎，神轎製作完

成，非常牢固也符合神明旨意，之後由王恆炳先生製作的神轎設計流傳至

今。民國 45 年戰地政務成立委員會實施夜間燈火管制，廟宇問事夜間無

法進行，由軍方派令副村長(外省老兵)作為指導員監督，在抗戰時期夜裡

行問事不可張揚，廟宇燭台燈火不可暴露，然而國軍了解北竿神明靈驗，

也有跟神明協助詢問地方及私人事務。在民國 65 年水部尚書公廟由社友

們集籌資金，請軍方建廟，民國 66 年蕭王府社友也集資建廟，軍方也為

答謝神明，配合村民後續資金由軍方建廟，爾後抬轎問事文化不需秘密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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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，而軍方也會請精通廟宇建構阿兵哥一起配合廟宇彩繪、石獅設計塑造

等…也有長官因為廟宇事蹟靈驗贈予匾額及神明金牌答謝，元宵節更是軍

民同樂繞境遊行，自民國 81 年戰地政務解除後，軍民繞境同樂至今還是

在進行著。 

 

助神行醫: 

 民國 2 年，周侯彥之子周吓蒙(閩南語吓音似阿字)，跟父親及親友商量討

論移居長岐村落，並請示富美宮蕭王爺分靈至下竿塘長岐住所安座，得請

示神明同意後全家人定居下竿塘長岐村落，開立了長歧村第一家中藥行，

因為當時醫療資訊缺乏，村民們不知任何病痛原因，社友們就會到蕭王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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詢問，並請神明開立藥方與中藥店鋪配取藥；袁依蘭婆婆口述說，以前婆

婆的爸爸(袁忠善)都會和廟裡神明南京老師(江允先生)一同給村裡看病，並

與神明指示對照藥單也因為袁忠善先生了解村民貧苦，時常協助村民及廟

宇，義務看診，蕭王爺感念善心，在袁忠善先生往生之後，請袁忠善先生

入廟成神，並安座蕭王府，神明行頭為袁書記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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紙屬馬祖: 

清末民初，馬祖居民與大陸一樣使用有孔硬幣，稱為錢只(福州語)，民國

10 年後，有孔銅幣逐漸停用，開始發行無孔的銅元、銀角、銀元(袁大頭)

及各種紙幣。  

民國 45 年戰地政務期間，國共戰役不斷，民國 46 年 11 月為了穩定軍民

生活，配合軍政需要，政府頒布「馬祖新台幣行使及匯兌暫行管制辦法」，

籌備發行馬祖地名新台幣，至於輔幣則以台灣流通之硬輔幣撥允。在民國

47 年金馬海域局勢緊張，7 月福建共軍準備砲擊馬祖；8 月發生金門八二

三砲戰，發行計畫因此暫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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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到 48 年 11 月 1 日，首次發行馬祖地區新台幣壹元、伍元、十元三種幣

券，才正式使用”限馬祖地區通用”稱為馬幣。不過，因為馬幣只限於馬祖

地區使用，所以，一旦到了台灣，馬幣是不可以在台灣使用的。馬祖地區

居民約民國 50 年左右，與台灣商貨船進行批貨交易，故，必須先到匯兌

處兌換新台幣再與船員進行交易買賣。當時馬幣與新台幣等值 1：1，有部

分的店家與阿兵哥進行買賣，可接受阿兵哥使用新台幣購買商品，因為這

樣也算是間接與阿兵哥在兌換貨幣；袁依蘭婆婆說，她們家與阿兵哥進行

交易時，也有讓持有新台幣的阿兵哥購買。 

匯兌處第一個位置是設在塘岐村中山路上(現在頂呱呱鹹酥雞店位置)，後

來才搬遷到午沙村。到了民國 76 年，由於後期的商家交易上帶來不便，

於是民眾向政府陳情，要求廢除馬幣，直接使用新台幣。在民國78年9月

1 日，政府宣布回收馬幣與金門幣，並同時解除了金馬地區匯兌管制，馬

幣就此走入歷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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訪談照片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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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竿協和食品行王敦發老闆 

 

北竿協和食品行王敦發老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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袁依蘭婆婆口述故事 

 

袁依蘭婆婆口述故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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銀河照相館老闆王樹欽先生口述 

 

華球五金行老闆王世財先生口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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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木興先生口述 


